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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度中等专业学校 

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学术水平、技术能力评议工作的通知 

 

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、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、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： 

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规范有关初、中级专业

技术职务聘任工作的通知》（沪人社专〔2017〕109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本

市专业技术职称申报条件的通知》（沪人社专〔2017〕115 号）以及市

教委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2003 年度上海市中等专业学校教师和实

验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沪教委人〔2003〕48 号）精神，

现就 2023 年度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中级职务评议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范围 

申报对象为本单位从事中等职业教育、实验技术等工作的在编在

岗专业技术人员。 

2024 年 6 月 30 日前已达到退休年龄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属于申报

范围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遵守宪法和国家法律、法规，恪守职业道

德，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从业行为。 

（二）学历和任职年限 

申报对象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年限可计算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

任现职以来考核合格。非在岗状态、在行政管理或工勤等岗位工作的

经历不能作为专业技术工作经历。在计算时，因专业技术岗位变动、

待岗待聘、长病假、参加全日制教育等不在本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时

间需相应扣除。 

凡申报教师与实验技术职务者，必须具备大学本科（含本科）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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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学历。其中，大学本科毕业者，须从事本专业工作 5 年，并担任助

理讲师或助理实验师四年及以上；硕士研究生毕业者，须从事本专业

工作 3 年，并担任助理讲师或助理实验师二年及以上。 

对于先工作后取得在职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在取得在职学历后

从事本专业工作满一年后方可按在职学历计算资历年限。 

申报其他系列者可参照执行。 

（三）学术、技术成果 

申报人发表的学术、技术成果须与其申报专业相一致，且署名必

须是本单位。学术、技术成果必须是任现职以来作为独立或第一作者

在省市级及以上专业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（在行业内部刊物发表的

论文，应为独立撰写），或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省市（部）级以上教学、

科技成果奖励，或作为主要成员（排名前 3 位）完成省市（部）级以

上理论研究或者应用研究项目（课题），或作为编撰人公开出版教材、

教学参考书（编写独立章节），或获得校级教学评比最高等级奖励。 

申报人具有博士学位，经考核合格后，可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
（四）其他条件 

关于教育教学、外语和计算机能力等其他聘任条件，各校可结合

本单位实际情况自行制定，可增列其他要求和条件。 

三、申报材料 

申报人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 

1、讲师或实验师技术职务申报表（一式二份，原件） 

2、申报讲师职务需提供教师资格证书（复印件） 

3、最高学历学位证书（复印件） 

4、在职教师进修证明（复印件） 

5、班主任工作证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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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论文、著作、教材、科研成果等（原件） 

四、时间安排 

1、2023 年 12 月 20 日前，申报者材料经学校公示后，由学校人

事部门集中送交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人事处。 

2、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人事处组织学科专

家组进行评议，反馈评议结果。 

 

 

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人事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28 日   

 

 


